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眉山市人民政府

印发《关于继续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矛盾纠纷

化解若干政策》的通知
眉府规〔2025〕2号

天府新区眉山管委会，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市级各部门（单位）：

现将《关于继续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矛盾纠纷化解若干政策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眉山市人民政府

2025年 4月 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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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继续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矛盾纠纷化解

若干政策

为进一步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矛盾纠纷化解，提升矛盾

纠纷多元化解的法治化、社会化、专业化水平，根据《四川省纠

纷多元化解条例》和《中共眉山市委办公室眉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全面提升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能力的意见》精神，制定本政策。

一、支持个人建立调解工作室

（一）对以个人名义新建立的，符合支持鼓励条件的调解工

作室，给予一次性开办补助 6万元。

（二）支持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与个

人调解工作室签订协议，将本地本部门矛盾纠纷化解服务外包或

邀请入驻形式开展矛盾纠纷调解工作。

（三）个人调解工作室作为基层调解组织触角的有效延伸，

应当遵守人民调解法的各项规定，接受所属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指

导，根据当事人意愿，依法进行调解。对调解成功的矛盾纠纷，

规范制作调解卷宗，并按要求录入信息系统。

（四）对每年成功调解 30件以上矛盾纠纷的调解工作室，经

年底检查考核，给予运行经费补助 2万元。以调解成功的时间先后

排序，超过30件部分，按照《眉山市人民调解案件补贴指导意见》

（眉政法〔2024〕16号）标准另行给予个案补贴。每年成功调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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矛盾纠纷不足 30件的调解工作室，不享受运行经费补助，可申报

个案补贴。

二、支持律师、心理咨询师参与矛盾纠纷化解

（五）充分发挥律师作为中立第三方调解员在多元解纷机制

中的作用，律师参与矛盾纠纷化解成功的，由邀请或委托单位按

个人调解工作室个案补贴标准执行。

（六）支持在符合条件的律师事务所内设立调解工作室，按

个人调解工作室标准申请运行经费和个案补贴。

（七）心理咨询师参与矛盾纠纷化解，对“三失一偏”（生活

失意、心态失衡、行为失常、性格偏执）人员开展心理疏导和心

理危机干预，防范化解个人极端案（事）件或“民转刑”命案发生，

由邀请单位给予 500—800元/次工作补助。

三、支持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建设

（八）对新建立符合支持鼓励条件的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

织，给予一次性开办补助 5万元；其运行经费补助和个案补贴按

个人调解工作室标准执行。

四、考核、变更、撤销

（九）每年初，市县两级党委政法委会同同级司法行政机

关对个人调解工作室、律师调解工作室、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

织进行考核，考核结果作为申报上年度运行经费和个案补贴的

依据。

（十）建立个人调解工作室的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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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的司法行政机关撤销其个人工作室命名，并及时向社会公告：

1.弄虚作假，虚报申请资料获得个人调解工作室命名的；

2.因严重违法违纪不适合继续从事调解工作的；

3.因调解工作不力导致矛盾纠纷激化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

的；

4.其他应予撤销命名的情形。

（十一）社会调解组织名称、人员组成、工作地址和联系方

式等情况发生变更、撤销的，应按相关规定报相应司法行政机关，

并由司法行政机关报同级党委政法委。

五、附则

（十二）本政策所称社会力量，是指具备矛盾纠纷化解能力

的非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工作人员的个人和依法成立的各类

社会组织。

（十三）本政策涉及的一次性开办补助经费由市财政年初纳

入预算，在市级维稳专项经费中列支；市级部门主管的社会调解

组织，其运行经费补助和个案补贴由市委政法委商市财政局预算

解决；县（区）主管的社会调解组织，其运行经费补助及个案补

贴纳入县（区）财政预算，在县（区）级维稳专项经费中列支；

社会力量接受委托委派调解案件，由委托委派单位按政策规定发

放个案补贴或工作补助。

（十四）涉及县（区）的补助经费申报指南由各县（区）另

行制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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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五）市委政法委会同市司法局另行制发社会力量设立个

人调解工作室的基本条件和律师事务所设立调解工作室的基本

要求等指南，市、县（区）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内

社会调解组织建立健全各项调解工作制度。

（十六）本政策自 2025年 5月 17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年。

附件：眉山市社会调解组织补助资金申报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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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眉山市社会调解组织补助资金申报指南

一、开办补助申报

（一）申报条件。

1.在县（区）司法行政部门备案并正常开展工作的个人调解

工作室；经行业主管部门主导设立的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。

2.具备开展调解工作所需的人员、办公场所、办公设施及工

作制度等条件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。

1.眉山市社会调解组织开办补助申请书或申请表。

2.拟任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基本情况、证明材料。

3.县（区）及以上行业主管部门成立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

的批复文件（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提供）。

（三）申报程序。

1.调解组织申报。由各社会调解组织向所在市、县（区）党

委政法委提出申请，并按要求如实提供完备的申报材料。

2.检查验收。由市委政法委会同市、县（区）业务主管部门

进行实地考察并统一会审。

3.审核批准。根据会审意见，由市委政法委提出补助兑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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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，向市财政局报送申请审批后发放。

二、市级部门主管的社会调解组织运行经费补助申报

（一）申报条件。

1.每年成功调解 30件以上矛盾纠纷的律师调解工作室和行

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。

2.经年度考核验收合格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。

眉山市社会调解组织运行经费补助申请书或申请表。

（三）申报程序。

参照开办补助申报程序执行。

三、市级部门主管的社会调解组织个案补助申报

（一）申报材料。

1.“随手调”应规范填写《矛盾纠纷“随手调”登记表》，简易矛

盾纠纷应具备调解协议书。

2.一般矛盾纠纷、疑难矛盾纠纷、重大疑难矛盾纠纷、特别

重大疑难矛盾纠纷案卷材料应具备：人民调解申请书和人民调解

受理登记表、人民调解调查记录、人民调解证据材料、人民调解

记录、人民调解协议书、人民调解回访记录、司法确认、卷宗材

料说明。

（二）申报程序。

1.每年度末由社会调解组织将申报材料交市委政法委审核。

2.市委政法委审核通过后，向市财政局报送申请审批后发放。


